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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19-060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报 

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二次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72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现将《问询函》的内容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对我部问询函回复公告的事后

审核，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客户和供应商 

1、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公司 2018 年度影视传媒板块和体育服务板块前

五大客户和前五大供应商在 2017 年度均未与上市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请公司：

（1）分影视传媒和体育服务两大板块列示近三年来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名称、

销售或采购金额、销售或采购的产品或服务、上年同期金额及同比变化情况、持

续合作期限；（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说明公司各业务板块前五大客户、供应商交

易金额占营收比例均较高，但排名变动较多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

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因与相关客户、供应商存在保密协议，未披露体

育服务板块的客户与供应商具体名称。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保密条款设置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披露后对交易双方的影响；（2）体育服务业务中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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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的情形，若存在，请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解释其合理性。请

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公司体育服务板块剔除新英开曼并表影响，2018

年毛利率为 27.27%，上年同期为 61.27%，下滑幅度较大，回函称可比口径毛利

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分产品中体育营销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导致。2018 年体育营

销业务毛利率从上年度的 76.21%下降至 31.63%，公司称毛利率大幅下滑主要由

于主要源自体育服务板块收入类型的拓展延伸，带来了大量的成本支出。请公司

结合近三年主要体育营销项目支付的授权费明细情况，进一步量化说明体育营销

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合理性。 

二、关于收入确认 

4、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公司电影版权收入、电视剧销售收入、节目制作

等收入的确认依据为在相关载体交付且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

时确认，请公司进一步结合收入确认的内控政策，说明各板块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本集团的判断依据、具体时点。 

5、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强视传媒 2018 年前五大影视剧项目中，《猎毒人》、

《失忆之城》、《许你浮生若梦》三部影视剧的回款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回款政策，

上述三部剧在 2018 年度确认收入 35611.66 万元，实际回款金额为 14825.95 万

元，逾期回款金额为 12312万元，公司对上述存在逾期回款情况的应收账款仅按

照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1）补充说明三部影视逾期回款的逾期方、逾

期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2）结合涉及业务合同的具体规定，说明公司是否

符合约定的收款条件，付款方上游的收款情况是否为公司收款条件，相关收入确

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3）结合历史同类业务出现逾期账款后的回款情况，

说明公司对相关应收账款，不考虑是否存在逾期情况，统一按照账龄法计提坏账

准备的原因，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

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关于商誉减值 

6、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各标的资产商誉减值测试过程未披露资产组划

分情况，请补充披露商誉减值测试标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

果。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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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请公司补充披露，各标的资产自并表以来，历年减值测试具体指标的

选择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

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 并结合各标的历年

来关键测试指标的实际情况与预测值的差异，说明各报告期内商誉减值计提的合

理性、充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8、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公司对强视传媒、双刃剑等公司采取收益法进

行估值。请就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时收益法估值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

现率的预测，与期末商誉减值测试可回收金额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现

率的预测进行对比，并结合对比情况详细，说明差异原因以及期末就相关资产组

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差异情况。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

见。 

9、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强视传媒为公司 2015年收购并表公司，2015、

2016 年公司依据会计师出具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认为强视传媒

不存在商誉减值迹象；双刃剑为公司 2016收购并表公司，2016年公司依据会计

师出具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认为双刃剑不存在商誉减值迹象；耐

丝国际及其持有的 Borg.B.V 为公司 2016 年收购并表公司，因 2016 年尚处于管

理整合过渡期，公司未在 2016 年末对耐丝国际及 Borg.B.V 商誉计提减值。请

公司：（1）分别说明针对强视传媒、双刃剑、耐丝国际及 Borg.B.V 在上述会计

期间具体减值测试过程，若未进行专项减值测试，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

合会计准则的规定；（2）仅依据会计师出具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判

断对应资产组不存在减值迹象是否谨慎合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规定。请公

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10、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公司对强视传媒、双刃剑在 2017 年采取税后

企业价值方式进行减值测试，而在 2018 年则以税前资产组方式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请公司说明就同一标的资产前后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原因及两

种方法结果的差异，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四、关于存货 

11、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主要为影视作品，金额合计

为 118,072.09 万元，占比 92.03%。其中阿修罗、新龙门客栈等 11 部作品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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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制作，正在发行中。请公司补充披露：（1）逐项披露存货期末余额超过 2000

万的影视作品项目的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相关预测指标选取的依据和合理

性；（2）结合阿修罗、新龙门客栈等已经完成制作但仍在发行中的 11 部作品的

收入实现情况与可对应变现净值的计算差异情况，说明对相关存货未计提跌价准

备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3）结合上述问题及公司近三年来影视

剧项目收入、成本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对全部存货不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合理、审

慎，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公司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问询函回复公告称，公司参与投资影片《阿修罗》，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支付投资额 5700 万元。影片经前期点映后，已根据点映反馈重新剪辑并完

善故事内容，待正式上映后预计可取得票房收入约为 12亿元 ，预计电影制片方

总回款约为 6.1 亿元，公司可按约定分配比例获得分账收益 6100 万元，高于公

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故未计提相应减值。另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影片《阿修罗》

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上映，上映三天后撤档停映，上映三日后累计票房约 4984

万元，至今未重新上映。请公司：（1）说明公司前期回复是否与事实情况存在偏

差；（2）结合影片上映后的实际票房情况，说明预计票房收入、公司获得分账收

益的合理性和审慎性，存货是否需要计提跌价准备；（3）说明影片《阿修罗》重

新剪辑、完善的进度，后续重新上映的安排；（4）请会计师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判

断上述存货不计提跌价准备是否合理审慎，是否保持了合理的职业怀疑，是否符

合审计准则的要求。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对于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

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并于2019年6月4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

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25日 

 


